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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齐锂业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002466 证券简称：天齐锂业 公告编号：2023-012 20222022 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

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适用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适用 □不适用
是否以公积金转增股本□是 √否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利润分配预案为：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享有利润分配权的

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30.00元（含税），送红股0股（含税），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股票上市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姓名

办公地址

传真

电话

电子信箱

天齐锂业（A股）天齊鋰業（H股）

深圳证券交易所 香港联合交易所

董事会秘书

张文宇

四川省成都市高朋东路10号

028－85159451

028－85183501

william.zhang@tianqilithium.com

股票代码

证券事务代表

付旭梅

四川省成都市高朋东路10号

028－85159451

028－85183501

fuxm@tianqilithium.com

002466（A股）9696（H股）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是中国和全球领先、以锂为核心的新能源材料企业，为深圳证券交易所（SZ.002466)和香港联合交

易所（9696.HK）两地上市公司。公司业务涵盖锂产业链的关键阶段，包括硬岩型锂矿资源的开发、锂精矿加
工销售以及锂化工产品的生产销售。公司战略性布局中国、澳大利亚和智利的锂资源，并凭借垂直一体化
的全球产业链优势与国际客户建立伙伴关系，共同助力电动汽车和储能产业实现锂离子电池技术的长期可
持续发展。

公司发源地为四川省遂宁市，成立至今已逾30年，在经历了企业改制、深交所上市、资本扩张和海外收
并购、香港联交所上市等阶段，现已稳步发展成为中国和全球领先的，集上游锂资源基地、开发和中游锂化
工产品加工为一体的锂电新能源核心材料供应商。公司以西澳大利亚格林布什锂矿和四川雅江措拉锂矿
为资源基地，并通过参股SQM和日喀则扎布耶的部分股权，实现了对境内外优质盐湖锂资源的布局。

目前，公司在中国境内以成都为管理、贸易和研发中心，在四川射洪、江苏张家港、重庆铜梁、澳大利亚
奎纳纳均设有规模领先、技术先进的锂化工产品生产基地，生产碳酸锂、氢氧化锂、金属锂等产品。公司的
锂化工产品在全球销售，通过长期与下游生产企业的合作，目前公司已逐步与全球各大电池材料制造商、跨
国电子公司和玻璃生产商等下游企业形成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并正在向覆盖正极、电池和汽车全产业链的
客户结构进行转变。公司可为客户提供定制化服务，形成互惠互利的商业共同体。此外，公司通过投资参
股固态电池领域的优秀企业布局下游，以期跟踪下游技术趋势和商业化进程，成为关键材料的增值供应商。

公司致力于在企业理念、管理团队、技术研发、产品品质、企业文化、社会责任等层面发挥开放与合作的
价值，实现全球范围内的资源配置，依照国际规则运营，力争成为有全球影响力的能源变革推动者。

未来，公司将继续深耕锂业、不忘初心，坚持“夯实上游、做强中游、渗透下游”的长期发展战略，致力于
为人类开发、利用更加丰富多元的清洁能源，通过切实有效的技术手段不断优化产能结构，携手全球战略合
作伙伴推动电动汽车和储能产 业实现锂离子电池技术的长期可持续发展，助力全球能源结构的转型升级。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是 √否

单位：元

总资产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营业收入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022年末

70,846,492,117.36

48,494,210,116.87

2022年

40,448,883,981.77

24,124,588,724.44

23,059,437,893.49

20,297,583,221.14

15.52

15.52

80.65%

2021年末

44,165,325,659.12

12,761,280,130.72

2021年

7,663,320,941.87

2,078,857,302.44

1,333,782,795.29

2,094,448,935.69

1.41

1.41

23.15%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60.41%

280.01%

本年比上年增减

427.82%

1,060.47%

1,628.88%

869.11%

1,000.71%

1,000.71%

上升57.50个百分点

2020年末

42,035,564,445.32

5,206,126,193.53

2020年

3,239,452,205.58

-1,833,765,744.87

-1,294,492,840.35

696,434,171.49

-1.24

-1.24

-30.14%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营业收入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第一季度

5,257,158,413.95

3,327,975,300.41

2,833,670,495.96

3,836,609,528.29

第二季度

9,038,412,531.60

6,999,612,833.11

6,447,111,518.86

3,227,299,540.29

第三季度

10,350,381,810.50

5,653,820,646.20

5,639,467,719.29

4,671,452,655.85

第四季度

15,802,931,225.72

8,143,179,944.72

8,139,188,159.38

8,562,221,496.71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是 √否4、股本及股东情况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
股东总数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成 都 天 齐 实 业
（集团）有限公司

HKSCC
NOMINEES
LIMITED

张静

香港中央结算有
限公司

中国证券金融股
份有限公司

中国邮政储蓄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东方新能源
汽车主题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中国工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汇
添富中证新能源
汽车产业指数型
发起式证券投资
基金（LOF）

交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汇丰晋
信低碳先锋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

中国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国投瑞
银新能源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交通银行－汇丰
晋信动态策略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如有）

325,694（A 股）46
（H股）

股东性质

境内非国有法人

境外法人

境内自然人

境外法人

境内非国有法人

其他

其他

其他

其他

其他

年度报告披
露日前一个
月末普通股
股东总数

持股比例

25.37%

10.00%

4.18%

3.47%

1.70%

0.68%

0.46%

0.45%

0.44%

0.43%

上述股东中，张静女士与成都天齐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即本公司实际
控制人）蒋卫平先生系夫妻关系。除此以外，未知其他流通股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
联关系，也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
人。

无

343,193 （A
股 ） 45 （H
股）

持股数量

416,316,432

164,122,200

68,679,877

56,967,478

27,853,574

11,177,779

7,498,369

7,310,980

7,165,046

7,086,895

报 告 期 末
表 决 权 恢
复 的 优 先
股 股 东 总
数

0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0

0

0

0

0

0

0

0

0

0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表决
权恢复的优先股

股东总数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质押

0

数量

4,500,000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1、关于公司发行H股股票并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主板上市的事项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及2021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了《关于公司发行H股股票并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主板上市的议案》等与公司H股发行相关的议
案，公司拟发行境外上市外资股（H股）股票并申请在香港联交所主板挂牌上市，上市外资股均为普通股，以
人民币标明面值，以外币认购，每股面值为人民币1元。在符合公司股票上市地最低发行比例等监管规定
的前提下，结合公司未来业务发展的资本需求，本次发行的H股股数不超过发行后公司总股本的20%（超额
配售权行使前）或公司股票上市地最低发行比例要求（两者中较高者），募集资金在扣除发行费用后，将用于
（包括但不限于）现有债务偿还、产能扩张和补充运营资本。本次发行并上市的相关决议有效期为该等决议
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8个月。

公司向中国证监会提交了本次发行上市的申请，并于2022年6月2日收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关于核
准天齐锂业股份有限公司发行境外上市外资股的批复》（证监许可[2022]1114号）。公司于2022年1月28日
向香港联交所递交了本次发行上市的申请，并于同日在香港联交所网站刊登了本次发行上市的申请资料。
香港联交所上市委员会已于2022年6月16日举行上市聆讯，审议了公司本次发行上市的申请。公司本次
全球发售H股总数为164,122,200股（行使超额配股权之前），其中，香港公开发售16,412,400股，约占全球发
售总数的10%（行使超额配股权之前）；国际发售147,709,800股，约占全球发售总数的90%（行使超额配股权
之前），发行价格为 82港元/股。本次发行的H股已于 2022年 7月 13日在香港联交所挂牌并开始上市交
易。全球发售的稳定价格期间于2022年8月5日（即递交香港公开发售申请截止日期后第30日）结束。公
司委托的联席代表（代表国际承销商）于稳定价格期间内并无行使超额配售权，故超额配售权已于2022年8
月5日失效，超额配售权失效前后的公司股份无变动。本次H股发行后公司股本情况如下：

股份类别

境内上市内资股（A股）

境外上市外资股（H股）

股份总数

数量（股）

1,477,099,383

164,122,200

1,641,221,583

比例

90%

10%

100%

截至本报告报出日，公司已经使用本次H股发行的募集资金偿还全部SQM并购银团贷款及约14.71亿
元国内贷款，剩余资金将陆续用于补充流动性和安居项目建设。2、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用于员工持股计划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
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以及《关于〈公司 2022年度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

〈公司2022年度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的议案》和《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2022年度员工持股
计划有关事项的议案》，其中后三个议案已经公司于2022年10月17日召开的2022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

为了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机制，提升公司整体价值，同时进一步提高公司核心竞争优势，完善薪酬激励
体系，实现激励约束并重，董事会同意公司根据《公司法》《证券法》《关于上市公司实施员工持股计划试点的
指导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有关法律、行政
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面向公司及子公司董事（不含独立董事）、监事、中高级管理人
员及核心业务/技术人员制定的2022年度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同时，为了规范公司2022年度员工持股计
划的实施，确保员工持股计划有效落实，董事会同意公司拟定的《天齐锂业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度员工持
股计划管理办法》。

为确保员工持股计划的顺利实施，公司计划使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的交易方式回购公司已发行的部
分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份用于员工持股计划。回购股份价格为不超过人民币150元/股（含），该上限未超
过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方案决议前三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150%。本次回购资金总额
为不低于人民币13,600万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20,000万元（含）。公司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深圳分公司开立了股份回购专用账户，该账户仅用于回购公司股份。2022年9月23日，公司通过集中竞
价交易方式进行首次回购公司股份。本次回购股份 178.0366万股，已回购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0.11%，已支付的总金额为19,998.50万元。本次股份回购事项已实施完毕。本次回购符合既定的回购方案
和回购报告书，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

公司本次回购的178.0366万股A股股份中，131.24万股已非交易过户至员工持股计划，剩余的46.7966
万股目前全部存放于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回购股份不享有股东大会表决权、利润分配、公积金转增股
本、认购新股和可转换公司债券等权利，不得质押和出借。根据回购方案，本次回购股份后将全部用于实施
员工持股计划。公司如未能在股份回购完成后36个月内实施前述用途，未使用部分将履行相关审批程序
后予以注销。本次回购股份方案的实施不会对公司经营活动、财务状况、研发和未来发展产生重大影响，股
份回购计划的实施不会导致控制权发生变化，不会影响公司的上市地位。3、2022年度员工持股计划进展情况

公司于 2022年 12月 21日召开 2022年度员工持股计划第一次持有人会议，同意设立公司 2022年度员
工持股计划管理委员会，并选举了公司2022年度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委员会委员和委员会主任，任期为公司2022年度员工持股计划的存续期。上述管理委员会委员均为公司在职员工，未在公司控股股东或者实际控
制人单位担任职务，不属于持有公司5%以上股东、实际控制人，且与前述主体、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在股份过户前，公司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开立员工
持股计划专用证券账户。证券账户名称为“天齐锂业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员工持股计划”，证券账户号码
为0899357438。本次员工持股计划设立时的资金总额上限为20,000万元，以“份”作为授予单位，每份份额
为1元，员工持股计划的总份数为不超过20,000万份。本次员工持股计划实际授予份额为11,970万份，对
应公司股份106.24万股，实际授予份额未超过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拟授予份额上限。2022年12月21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过户登记确认书》，公司回购专用
证券账户（证券账户：0899990607）中所持有的1,312,400股公司股票（含25万股预留股份）已于2022年12月21 日以非交易过户的方式过户至“天齐锂业股份有限公司－2022 年员工持股计划”（证券账户：0899357438），过户价格为 0元/股。截至本报告期末，公司 2022年员工持股计划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1,312,4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0.08%。

本次员工持股计划非交易过户后，公司2022年度员工持股计划的剩余股份数量为1,312,400股，公司将
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员工持股计划的相关规定对其进行管理。4、作为基石投资者参与中创新航香港首次公开发行2022年9月21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作为基石投资者参与中创新航香
港首次公开发行的议案》，公司全资子公司天齐锂业香港拟使用自有资金不超过1亿美元（按照2022年9月20日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受权公布的人民币汇率中间价折算，折合人民币约6.95亿元；包括经纪佣金、香港联
交所交易费、香港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交易征费、财务汇报局交易征费等）作为基石投资者参与认购
中创新航在香港联交所的首次公开发行股份，并于2022年9月21日与中创新航、华泰金融控股（香港）有限
公司及其他包销商（如适用）共同签署《基石投资协议》。

中创新航已于2022年10月6日在香港联交所挂牌并开始上市交易，发行价格为38港元/股，发行股数
为265,845,300股。公司作为其本次发行最大基石投资人之一，共计投资约1亿美元，认购20,217,200股，占
本次发行股份7.47%，占本次发行后股本1.12%，基石投资人锁定期为6个月。5、参股公司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2022年 2月 1日，IVANHOE Capital Acquisition Corp（NYSE: IVAN，艾芬豪资本收购公司，以下简称

“艾芬豪”）召开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与公司参股公司 SES 的业务合并事项，艾芬豪更名为“SES AICorporation”；2022年2月3日，其完成了发行价为每股10.0美元的普通股私募非公开发行，合计募集资金约2.75亿美元；2022年2月4日，合并公司的 A 类普通股和认股权证在纽约证券交易所开始交易，新股票代码

分别为“SES”和“SES WS”。此次SES与艾芬豪在业务领域的合并将为其执行未来更长远的战略规划创造
更好的条件，从而进一步加速锂金属电池的商业化进程，为其在相关业务领域市场的开拓和发展奠定坚实
的基础。截至本报告批准报出日，公司持有 SES 的股份为27,740,256股，已解除限售。SES上市前，公司对
所持有的SES的股份确认为长期股权投资，按照权益法进行核算；SES上市后，公司不再保留在SES的董事
会席位，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公司对所持有的SES股份终止确认为长期股权投资，并确认为以
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在丧失重大影响之日，公司将其公允价值与长期股
权投资的账面价值之间的差额计入投资收益，同时将原采用权益法核算因被投资方除净损益、其他综合收
益和利润分配以外的其他所有者权益变动而确认的所有者权益全部结转至投资收益。6、诉讼及仲裁事项终结

针对TLK与建设澳洲奎纳纳氢氧化锂项目的总承包商MSP于2020年3月发生的诉讼事项，西澳大利亚
州最高法院（以下简称“西澳最高院”）于2021年3月8日判决TLK应在2021年3月15日之前向MSP支付工
程欠款，本息金额合计为 3,888.15万澳元。TLK 根据澳洲的相关法律提起上诉，并于2021年4月9日全额
支付3,888.15万澳元至法院托管账户。随后，TLK于2021年8月12日收到上诉法院送达的通知，上诉庭审
日期为2021年11月10日。另外，TLK对MSP提起的违约赔偿仲裁申请、MSP对公司全资子公司成都天齐锂
业有限公司提起的担保仲裁申请、MSP对TLK提起的补充争议通知书的索赔声明仲裁已由西澳争议解决机
构合并同步审理，仲裁庭审日期为 2022年2月21日。

公司管理层一直密切关注和高度重视上述诉讼、仲裁事项的后续进展情况，并组织相关方与MSP展开
积极协商，以期妥善处理相关诉讼和仲裁结果可能对公司造成的不利影响。2021年10月18日，公司及TLK
与MSP就上述全部诉讼及仲裁案件达成一致意见，并签署了《和解与解除契约》（以下简称“《和解协议》”）。

《和解协议》签署后，TLK与MSP立即联合向上诉法院和仲裁庭分别申请终结上诉程序和暂停所有仲裁
程序，并于2021年10月22日收到上诉法院正式文件明确上诉程序的终结。2022年2月24日，TLK和MSP
联合向西澳最高法院和西澳仲裁庭分别提交了终结MSP与TLK一审诉讼程序的申请以及终结MSP与公司
及子公司之间前述所有仲裁程序的申请；2022年3月3日，TLK收到西澳最高院同意终结一审案件诉讼程序
的正式文件，MSP与TLK之间的诉讼程序已完全终结；2022年3月4日，TLK收到西澳仲裁庭送达的同意终
结所有仲裁纠纷的正式文件。至此，MSP与公司及子公司之间包括诉讼与仲裁在内的所有司法程序已完全
终结。7、澳洲氢氧化锂项目进展情况

公司于2016年10月启动的第一期“年产2.4万吨电池级单水氢氧化锂项目”（以下简称“一期氢氧化锂
项目”），经公司2019年10月25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将该项目的投资总额由3.98亿澳元调整至7.70亿澳元（按照2019年10月25日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受权公布的人民币汇率中间价折
算，折合人民币约37.12亿元），增加投资的资金来源为公司自筹。该项目目前已完成所有工序段的负荷调
试并贯通全流程，并于2021年底工厂进入正式试生产阶段。经过反复调试和优化，首批约10吨氢氧化锂产
品通过公司内部实验室取样检测，并于2022年5月19日确认所有参数达到电池级氢氧化锂标准。

在通过内部实验室的取样测试后，TLK 将首批氢氧化锂产品样品分批次送至中国SGS通标标准技术服
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SGS”）进行检验。SGS 是国际公认的测试、检验和认证机构，TLK送检样品均对照
中国电池级单水氢氧化锂标准 GB/T26008-2020进行检验分析。该机构的认证结果与公司内部实验室的
测试结果一致。TLK已准备好并正陆续将相关氢氧化锂产品样品分发给潜在的承购方进行客户认证。

目前该工厂已具备连续生产运行能力。根据 TLK 管理层的合理预计，该项目产量有望自 2022年 12
月起得到稳定提升。基于上述因素，公司判断一期氢氧化锂项目于2022年11月30日起达到商业化生产的
能力。公司和TLK将继续专注于实现和巩固工厂稳定、一致和可靠的运营。8、泰利森锂精矿扩产项目进展2018年7月24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同意泰利森第三期锂精矿扩产计
划的议案》，同意泰利森正式启动化学级锂精矿产能继续扩产的建设工作，建造一个独立的、专用的大型化
学级锂精矿生产设施和新的矿石破碎设施，同时为后续扩产做好配套基础设施建设工作；项目选址位于西
澳大利亚州格林布什；项目总投资概算约5.16亿澳元，资金来源为泰利森自筹；原计划于2020年第四季度
竣工并开始试生产。结合市场情况，2022年 3月文菲尔德董事会根据该项目最新的前端工程设计研究报
告，决定调整项目整体预算至 6.268亿澳元，在原预算基础上增加了 6,930万澳元，计划试运行时间延迟至2025年，本次调整预算总额的原因包括劳工成本增加、设备改良和营地建设成本增加、货物供应成本增加
等。2022年9月，基于CGP2优化项目实施情况，文菲经营层拟提升原项目计划采购的部分设备性能，经文
菲尔德董事会同意，决定调整项目整体预算至6.32亿澳元，在原预算基础上增加510万澳元，原计划的试运
行时间维持不变。该项目建成后，预计泰利森化学级锂精矿产能将增加至200万吨/年。

目前，泰利森既有产能能够满足公司的生产需求，泰利森第三期化学级锂精矿扩产项目投产时间不会
影响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活动。9、安居项目进展情况2017年12月4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签署〈投资协议书〉的议案》并与遂
宁市安居区人民政府签署《投资协议书》，双方就公司在遂宁市安居区化工产业园区“新建年产2万吨碳酸
锂工厂”项目（以下简称“安居项目”或“本项目”）达成合作共识，项目计划总投资约15亿元人民币。2018年9月7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建设“天齐锂业遂宁安居区年产2万吨碳
酸锂工厂项目”的议案》，同意公司在遂宁安居区启动年产2万吨电池级碳酸锂工厂的建设工作。该项目实
施主体为公司全资子公司遂宁天齐，项目内容为建设一个年产2万吨电池级碳酸锂的工厂；项目建设地位
于四川省遂宁市安居区工业集中区安东大道化工产业园；项目建设目标为实现遂宁天齐年产2万吨电池级
碳酸锂目标产能；项目投资总额预计为143,101万元人民币，计划资金来源为自筹。

受多种因素影响，2019年度公司经营业绩大幅下降，特别是进入2020年2月后，公司流动性压力进一步
加大。因此，为了保障生产经营的正常进行，管理层结合当时公司的财务资金状况，决定调整安居项目的建
设进度和资本金投入计划安排，放缓项目建设的整体节奏。自2021年开始，受益于全球新能源汽车景气度
提升，锂离子电池厂商加速产能扩张，下游正极材料订单回暖等多个积极因素的影响，公司经营情况好转，
流动性紧张的局面得以缓解。同时，公司下游客户订单饱和，产品供不应求，为持续提升公司在下游市场的
占有率，优化公司现有产能配置，进一步提高公司的盈利能力，公司综合评判资金情况、完善项目规划后拟
恢复安居项目建设节奏，按计划逐步推进项目建设和资本金投放。2022年7月，公司管理层对该项目的进度、预算以及土建招标工作开展进行了评审，同意将该项目预算
增加至148,419.28万元；2022年10月，公司预算管理小组最后核定该项目的预算金额为147,780.71万元，该
项目预计将在2023年下半年完工。10、全资子公司对外投资暨成立合资公司

根据战略发展需要，公司全资子公司天齐创锂与北京卫蓝于 2022年 5月 20日签署完成了《合作协
议》。双方计划共同出资设立合资公司，以共同从事预锂化制造设备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等相关业务。
天齐创锂拟以货币出资1,020万元人民币，占合资公司注册资本的51%。北京卫蓝拟出资680万元人民币，
占合资公司注册资本的34%；其中：200万元以货币形式出资，480万元以知识产权形式出资，实际出资额以
合资质评估机构出具的评估报告结果为准。合资公司将预留全部注册资本的15%用于员工股权激励。

截至本报告批准报出日，合资公司天齐卫蓝固锂新材料（深圳）有限公司已经正式成立。合资公司的成
立，有利于促进公司产业经营的良性发展和产业整合，提升公司的核心竞争力和盈利能力，给投资者以更好
的回报，符合公司长期发展战略和全体股东的利益。11、成功委派SQM董事，并出售公司持有的SQM的部分B类股权2022年4月，公司参股公司SQM召开的年度股东大会上，公司提名的三名候选人成功当选为董事，他们
分别是澳大利亚商业顾问Ashley Ozols先生、前新华社智利圣地亚哥分社首席记者党琦女士以及智利知名
商业人士Antonio Schneider先生。2019年初，在充分分析公司2019年全年的整体预算情况以及资金需求后，为了进一步满足公司子公司TLK氢氧化锂项目建设、调试和爬坡的资金需求，公司通过全资子公司天齐锂业香港持有的SQM的B类股
进行融资。因2019年上半年SQM的B类股股价持续走低，经过前期对多种融资方案的调研和商业层面的
反复论证，公司选取了具有更高贷款金额的 3年期领式期权融资方案，能够最大化满足公司对资金的需
求。鉴于上述融资于 2022年1月起陆续届满，经公司管理层充分论证，并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
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拟使用此前质押给融资方的SQM的B类股股权用于到期
实物交割。结合公司及境内外子公司资金现状、2022年公司整体资金预算及有息负债到期情况，董事会同
意授权公司管理层选择实物交割方式（即可以出售全部质押的 SQM的B类股），并授权管理层根据实际价
格、时机等因素选择收回部分剩余股票或出售全部剩余股票收回现金。

截至2022年6月28日，公司已完成上述领式期权合约的全部交割，实际交割SQM的B类股452.6828万
股。交割完成后，公司仍持有SQM的B类股74.849万股，持有SQM的A类股6,255.6568万股，公司对SQM的
总持股比例约为22.16%。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公司将处置长期股权投资取得的价款与所处置
投资账面价值的差额确认为投资收益。本次处置公司所持有的SQM部分B类股股权不会影响公司在SQM
拥有的董事会席位，亦不会对公司未来主营业务和持续经营能力构成重大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
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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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齐锂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天齐锂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以下简称“会议”）于2023年3月30日在四川省成都市高朋东路10号前楼二楼大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会议由公司监事会主席严锦女
士召集并主持。召开本次会议的通知及相关资料已于2023年3月21日通过书面、电话、电子邮件等方式送
达各位监事。本次会议应到监事3人，实到监事3人。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司法》和《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合法有效。

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2022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2022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此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22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二、审议通过《〈2022年年度报告〉及摘要和〈2022年度业绩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监事会认为：公司董事会编制和审核公司《2022年年度报告》及摘要和《2022年度业绩公告》的程序符

合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分别披露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和香港联合交易所网站（http://www.hkexnews.hk）的《2022年年度报告》、《2022年度业绩公告》及同日披露于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
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2022年年度报告
摘要》（公告编号：2023-012）。

《2022年年度报告》及摘要尚需提交公司2022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三、审议通过《2022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监事会审议通过了公司分别经境内外审计机构审计的2022年度财务报告。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2022年年度报告》全文之第十

节。
此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22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四、审议通过《2022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综合考虑所处行业特点、发展阶段、自身经营模式、盈利水平等因素，兼顾广大投资者的合理诉求以及

让全体股东共同分享公司发展的经营成果，根据公司章程以及《未来三年（2021-2023年）股东回报规划》，公
司董事会提议的2022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为：公司拟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享有利润分配权的
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派发现金红利，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30.00元(含税) 不实施资本公积转增股本，不
派送红股。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回购股份》规定，回购账户中的股票不
享有利润分配的权利，因此，公司享有利润分配权的股份总额为总股本扣除公司回购账户持有的股份数
量。如在权益分派预案披露之日起至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期间，公司享有利润分配权的股份总额发生
变化的，公司将按每股分配比例不变的原则，相应调整分红总额。截至2022年12月31日，公司总股本为1,641,221,583股，其中公司回购账户467,966股不参与利润分配，以此计算拟派发现金红利总额为4,922,260,851.00元。

监事会认为：公司 2022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决策程序合法、合规，独立董事对相关议案发表了同意意
见。公司最近三年现金分红比例符合中国证监会《关于进一步落实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有关事项的通知》《上
市公司监管指引第3号一上市公司现金分红》《公司章程》、股东回报规划中有关利润分配的相关规定，与公
司经营需要及未来发展相匹配，有利于公司可持续发展，符合公司的发展规划。

此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22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五、审议通过《2023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监事会同意公司《2023年度财务预算报告》。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2023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此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22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六、审议通过《2022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监事会认为：报告期内，公司严格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

司规范运作》和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制度》来管理和使用募集资金；募集资金使用及信息披露合乎规
范，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的情况，未发现有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行为。

《2022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此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22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七、审议通过《关于开展外汇套期保值业务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监事会同意公司《关于开展外汇套期保值业务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开展外汇套期保值业务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13）。
八、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申请2023年度金融机构授信额度暨提供相关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由于现有银行等金融机构的授信额度即将到期，为保障公司现金流量充足，满足公司发展需求，公司及

控股子公司拟向各类金融机构申请 2023年度各类金融机构授信合计约人民币 2,768,875万元（或等值外
币）。董事会同意授权管理层签署上述授信额度内的一切与授信有关的合同、协议、凭证及修订等各项法律
文件，授权期限至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此议案之日起12个月。

同时，为确保公司担保计划的顺利实施及协商过程中有关事项及时得到解决，董事会同意授权公司法
定代表人或其指定的授权代理人在被担保的债务总额度不超过2,768,875万元人民币（或等值外币）额度的
前提下，根据与各合作金融机构的协商情况适时调整实际担保金额和担保方式，并签署相关业务合同及其
它法律文件，授权期限至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此议案之日起12个月。

监事会认为：本次公司及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申请金融机构授信，并由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或由全资
子公司为公司、控股子公司为其下属子公司提供担保，有利于提高公司及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流动性水
平，满足公司及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日常运营对现金的需求，优化公司及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现金
流状况，保证各项业务的正常有序开展，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因此同意申请金融机构授信并由
相关方提供担保。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申请2023年度金融机构授信额度暨提供
相关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14）。

此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22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九、审议通过《2022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监事会认为：（1）公司已根据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遵循内部控制的基本原则，按照

自身的实际情况，不断建立健全覆盖公司各环节的内部控制体系，保证公司业务活动的正常进行，保护公司
资产的安全和完整；（2）公司内部控制组织机构完整，内部审计部门及人员已配备到位，有效保证了公司内
部控制重点活动的执行及监督；（3）2022年度，未发现公司存在违反公司《内部控制基本制度》的重大缺陷、
重要缺陷。

综上所述，公司已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内部控制制度体系，《2022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真实、客观
地反映了公司内部控制制度建立、健全和运行情况，符合公司内部控制需要。内部控制体系的建设是公司
重要的持续性的工作，建议公司视发展需要不断完善、提高内控制度建设，对内部控制的有效性进行监测，
持续加强对执行效果和效率的监督检查。

公司《2022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十、审议通过《关于对全资子公司增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监事会认为：公司向全资子公司增资符合子公司自身发展利益和公司自身的长远利益，不存在损害公

司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公司审议程序合法、有效，监事会同意本次向全资子公司增资的事项。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及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

《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和《上海证券报》披露的《关于对全资子公司增资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17）。
特此公告。

天齐锂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二三年三月三十一日

股票代码：002466 股票简称：天齐锂业 公告编号：2023-014

天齐锂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
及控股子公司申请2023年度金融机构

授信额度暨提供相关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概述
天齐锂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3年3月30日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和

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申请2023年度金融机构授信额度暨
提供相关担保的议案》。由于现有银行等金融机构的授信额度即将到期，为保障公司现金流量充足，满足公
司发展需求，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天齐锂业（射洪）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射洪天齐”）、成都天齐锂业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成都天齐”）、天齐锂业（江苏）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苏天齐”）、天齐鑫隆科技（成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天齐鑫隆”）、Tianqi Lithium Australian Investments1(以下简称“TLAI1”) 及控股子公司Wind⁃field Holdings Pty Ltd（以下简称“文菲尔德”）下属子公司拟分别向合作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2023年度各类
金融机构授信159亿元人民币、6亿美元、16.62亿澳元（或等值美元）（美元、澳元按照2023年3月29日中国
外汇交易中心受权公布的人民币汇率中间价折算分别约为412,626万元人民币、766,249万元人民币），合计
约人民币 2,768,875万元。其中，公司拟为全资子公司射洪天齐、成都天齐、江苏天齐、天齐鑫隆、Tianqi
Lithium HK Co., limited（以下简称“TLHK”）、TLAI1申请不超过125亿元人民币、6亿美元金融机构授信提
供担保，合计约人民币1,662,626万元；全资子公司射洪天齐、四川天齐盛合锂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盛合
锂业”）拟为公司申请不超过6亿元人民币金融机构授信提供担保；全资子公司拟为其申请不超过28亿元人
民币金融机构授信提供担保；控股子公司文菲尔德拟为其下属子公司申请不超过16.62亿澳元金融机构授
信提供担保。此等担保额度合计约2,768,875万元，有效期限至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此议案之日起12个
月。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关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申请2023年度金融机构授信额度暨提供相关担保的议案》经董事会审议通
过后，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本次申请金融机构授信，并由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或由全资子公司为公
司，或控股子公司为其子公司提供担保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

二、2023年度预计授信及担保情况

授信金融机构

兴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成都分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四川

省分行

中国光大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成都

分行

宁波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苏州分行

交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成都高新

区支行

大连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成都分行

汇丰银行成都分
行

中国民生银行成
都分行

华夏银行成都分
行

平安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成都分行

中国建设银行四
川省分行

成都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高新区支

行

中国金谷国际信
托有限责任公司

渣打银行(香港)&
法巴银行牵头银

团

中国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四川省分

行

渣打银行

存量合作银行

汇丰银团

小计1

小计2

小计3

小计4

合计

授信对象

成都天齐

天齐鑫隆

射洪天齐

射洪天齐

成都天齐

成都天齐

江苏天齐

成都天齐

天齐鑫隆

成都天齐

天齐锂业

成都天齐

成都天齐

成都天齐

TLHK或其他全
资子公司

成都天齐

射洪天齐

成都天齐

天齐锂业

TLAI 1

成都天齐

TLKH或其他全
资子公司

天 齐 锂 业 全 资
子公司

文 菲 尔 德 下 属
子公司

上 市 公 司 提 供
担保类授信

全 资 子 公 司 为
上 市 公 司 提 供

担保类授信

全 资 子 公 司 为
自 身 提 供 担 保

类授信

文 菲 尔 德 为 其
下 属 公 司 提 供

担保类授信

币种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或
等值美元）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美元（或等
值人民币）

人民币

美元（或等
值人民币）

人民币

澳元（或等
值美元）

人民币

美元

折 合 人 民
币

人民币

人民币

澳币（或等
值美元）

人民币

金额
（万元）

130,000

25,000

45,000

30,000

80,000

20,000

20,000

100,000

30,000

120,000

80,000

150,000

30,000

200,000

50,000

40,000

60,000

40,000

100,000

20,000

280,000

166,211

1,250,000

60,000

1,662,626

60,000

280,000

166,211（约 合
人民币766,249

万元）

2,768,875

担保方式

天齐锂业担保

天齐锂业提供连带责任
保证担保

天齐锂业提供连带责任
保证担保

天齐锂业提供连带责任
保证担保

天齐锂业提供连带责任
保证担保

天齐锂业提供连带责任
保证担保

天齐锂业提供连带责任
保证担保

天齐锂业提供连带责任
保证担保

天齐锂业提供连带责任
保证担保

天齐锂业提供连带责任
保证担保

天齐锂业提供连带责任
保证担保

天齐锂业提供连带责任
保证担保

天齐锂业提供连带责任
保证担保

天齐锂业提供连带责任
保证担保

天齐锂业提供连带责任
保证担保

天齐锂业提供连带责任
保证担保

天齐锂业提供连带责任
保证担保

四川天齐盛合锂业有限
公司抵押其持有的雅江
县措拉矿采矿权，并提供
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天齐
锂业及射洪天齐分别质
押其持有的四川天齐盛
合锂业有限公司的全部

股权

天齐锂业及天齐鑫隆保
证担保，TLAI 1 股权质
押，利息储备账户质押，

SQM部分A股质押

天齐锂业提供连带责任
保证担保

天齐锂业提供连带责任
保证担保

天齐锂业全资子公司自
有银行承兑汇票/保证金

质押

文菲尔德以其资产提供
担保

－

－

－

－

－

－

－

授信品种

综合授信

综合授信

综合授信

综合授信

综合授信

综合授信

综合授信

综合授信

综合授信

综合授信

综合授信

综合授信

综合授信

综合授信

综合授信

综合授信

综合授信

债务融资

银团贷款

综合授信

综合授信

综合授信

综合授信

－

－

－

－

－

－

－

备注

存 量 授 信 ，
到期续授信
或追加授信

新增授信

存量及新增

存量及新增

－

－

－

－

－

－

－

注1：公司及控股子公司2023年度拟向金融机构申请的授信额度总计约2,768,875万元人民币，具体授
信金融机构、融资主体、授信品种、金额、币种及担保方式将根据公司的实际资金需求和金融机构最终审批
情况在上述授信额度范围内确定。

注2：全资子公司自行提供担保类授信主要业务品种为开立银行承兑汇票、信用证等。
注3：美元、澳元按照2023年3月29日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受权公布的人民币汇率中间价折算。
三、金融机构授信对公司的影响
保持合理、充足的金融机构授信额度是公司资金管理的必要手段，是公司实现正常运营和战略发展的

重要保障。2023年度，公司、全资子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拟向各合作金融机构申请上述授信额度，并根据最终
金融机构审批情况和公司实际需求，按照公司相关制度流程经审批后提用部分或全部授信，以积极满足公
司日常周转资金需求，优化公司现金流状况和资金成本结构，保障公司流动性安全，支撑各项业务及发展规
划的正常、有序实施。

四、被担保人及拟提供担保的情况
（一）基本注册信息

公司名称

天齐锂业股份
有限公司

成都天齐锂业
有限公司

天 齐 锂 业（射
洪）有限公司

天 齐 锂 业（江
苏）有限公司

天齐鑫隆科技
（成都）有限公

司

Tianqi Lithi-
um HK Co.,

limited

Tianqi Lithi-
um Australia
Investments 1

Windfield
Holdings Pty

Ltd

成立日期

1995/10/16

2014/8/22

2016/3/23

2010/2/10

2017/5/3

2015/3/11

2018/5/4

2012/9/21

注册地

射 洪 县 太 和 镇
城北

成 都 高 新 区 高
朋东路10号1栋

射 洪 市 太 和 镇
太 和 大 道 北 段

天齐锂电园

江 苏 扬 子 江 国
际 化 学 工 业 园

东新路5号

四 川 省 成 都 市
天 府 新 区 煎 茶
街道文化路 12

号

402 JARDINE
HOUSE 1
CO -
NNAUGHT
PLACE CAN-

TRAL

LEVEL 11,
307 QUEEN
STREET,

BRISBANE

文 菲 尔 德 公 司
注 册 地 为 澳 大
利亚珀斯市，乔
治特勒斯街 250
号 ，QV.1 楼 ，

37 层

法定代表人

蒋卫平

夏浚诚

郭维

张炳元

郭维

邹军/司徒尤
伟（董事）

蒋安琪（董事
长）

张文宇（董事
长）

注册资本

164,122.1583
万元人民币

250,000.00
万元人民币

92,600.00
万元人民币

82,051.28
万元人民币

1,153,470.00
万元人民币

10,000 港 元 和 227,
704,458美元

4,636,265,092.64澳元

835,382,513澳元

主营业务

锂化工及相关产
品生产、销售等

锂矿及锂化工产
品的贸易

化工制造、锂产
品生产与销售

化工制造、锂产
品生产与销售

锂矿贸易

投资及贸易

投资

投资性与矿石探
测、开采、销售

与 担 保 方
关系

本公司

全 资 子 公
司

全 资 子 公
司

全 资 子 公
司

全 资 子 公
司

全 资 子 公
司

全 资 子 公
司

控 股 子 公
司

（二）公司与被担保人股权关系

注：上图为截至2023年3月29日的股权结构图
（三）被担保人财务数据
1、2022年12月31日（或2022年度）

单位：人民币万元
公司简

称

天齐锂
业

成都天
齐

射洪天
齐

江苏天
齐

天齐鑫
隆

天齐锂
业香港

TLAI
1

文菲尔
德

总资产

7,084,649.21

2,563,896.80

1,085,968.47

459,043.15

1,948,184.80

243,261.11

2,742,354.87

2,058,104.49

总负债

1,777,872.98

1,594,430.92

740,320.83

203,808.31

662,793.66

49,903.95

389,639.08

1,201,458.46

净资产

4,849,421.01

969,465.88

345,647.65

255,234.84

1,285,391.14

193,357.17

2,352,715.79

856,646.02

营业收入

4,044,888.40

2,499,028.13

1,455,853.05

794,269.43

228,315.37

-

-

2,603,878.35

流动负债

755,510.59

1,585,535.83

736,923.80

200,870.71

662,164.83

49,903.95

271,685.19

432,619.66

资产负债
率

25.09%

62.19%

68.17%

44.40%

34.02%

20.51%

14.21%

58.38%

净利润

2,412,458.87

377,222.52

765,451.49

368,936.35

106,845.40

145,912.28

-22,186.14

1,523,629.51

2、2021年12月31日（或2021年度）
单位：人民币万元

公司简
称

天齐锂
业

成都天
齐

射洪天
齐

江苏天
齐

天齐鑫
隆

天齐锂
业香港

TLAI 1

文菲尔
德

总资产

4,416,532.57

956,914.11

279,562.18

241,485.49

757,453.01

307,743.68

2,839,683.67

921,393.88

总负债

2,601,364.22

621,879.47

112,196.96

101,078.94

212,378.66

145,325.99

1,716,707.00

478,058.09

净资产

1,276,128.01

335,034.64

167,365.22

140,406.55

545,074.34

162,417.69

1,122,976.67

443,335.79

营业收入

766,332.09

562,382.41

216,302.32

177,319.90

80,286.36

1,702.02

0.00

331,738.11

流动负债

1,376,022.85

620,478.73

107,374.68

98,610.80

208,459.83

145,325.99

483,154.71

64,923.85

资产负债
率

58.90%

64.99%

40.13%

41.86%

28.04%

47.22%

60.45%

51.88%

净利润

207,885.73

69,311.74

63,163.68

59,030.01

24,772.80

-1,735.83

21,499.88

102,248.68

注1：天齐锂业和文菲尔德为合并报表口径，其余公司均为单体报表口径。
公司2022年度的合并财务数据均已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和本公司会计政策的规定编制并包含在本公司

的合并财务报表中，并由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由
于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并未对上述子公司按照中国会计准则编制的财务报表单独进
行审计并出具审计报告，故此表引用的上述子公司数据为未经审计数据。

2021年度的财务数据已经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
注2：相关数据合计若存在尾数差异，系四舍五入所致。
（四）被担保人信用等级情况
被担保人为公司、公司直接或间接控股的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信用状况良好。经查询，被担保人

均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五）拟用于抵质押的主要资产
1、公司持有的SQM的A类股

公司名称

企业性质

注册地

主要办公地点

成立日期

主营业务

Sociedad Química y Minera de Chile S.A.

上市公司

智利圣地亚哥

El Trovador 4285, Las Condes, Santiago, Chile

1968年6月17日

碘、锂、钾、农用化肥及化工原料

主要股东（截至 2022 年 12
月31日）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合计

普通股东

The Bank of New York Mellon Adrs

Inversiones TLC SpA（天齐智利）

Sociedad de Inversiones Pampa Calichera S.
A.

Potasios de Chile S.A

Banco de Chile Via State Street

Afp Habitat S.A.

Inv Global Mining (Chile) Ltda

Banco Santander via foreign investor ac-
counts

Afp Cuprum S.A.

Banco de Chile non- resident third party
accounts

A+B 类股合计持
股数量（股）

64,555,045

62,556,568

44,745,016

18,179,147

11,059,013

9,504,885

8,798,539

8,727,504

6,535,039

6,244,305

242,604,633

占其总股本比
例（%）

22.60

21.90

15.66

6.36

3.87

3.33

3.08

3.06

2.29

2.19

84.93

注：
1、股东信息摘自SQM公开披露信息。
2、截至2022年12月31日，公司通过全资子公司Inversiones TLC SpA持有SQM的 A类

股62,556,568股；通过全资子公司天齐锂业香港持有SQM B类股748,490股，该部分被包含
于第一大股东The Bank of New York Mellon Adrs（SQM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交易的美国存
托凭证的存托银行）的持股数量中。截至2022年12月31日，公司合计持股比例为22.16%。

截至目前，SQM累计发行在外股份情况如下表所示：
股权类别

A类股票

B类股票

合计

股权数量（股）

142,819,552

142,818,904

285,638,456

比例（%）

50.00

50.00

100.00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持有SQM已发行在外的A类股股份数量为62,556,568股，其中已质押给渣打
银行和法国巴黎银行牵头的境外银团股数为 900万股。截至 2022年 12月 31日，该部分资产账面价值为35.47亿元人民币（未经审计）。2、文菲尔德及其子公司在澳大利亚境内的所有资产用于提供汇丰银行牵头的银团循环贷款抵押。截
至2022年12月31日，该等资产的账面价值为205.18亿元。

五、担保方式及额度
公司拟为射洪天齐、成都天齐、江苏天齐、天齐鑫隆、TLHK、TLAI1申请不超过125亿元人民币、6亿美元

金融机构授信提供担保，射洪天齐、盛合锂业拟为公司申请不超过6亿元人民币金融机构授信提供担保，全
资子公司拟为其申请不超过28亿元人民币金融机构授信提供担保；文菲尔德拟为其下属子公司申请不超
过16.62亿澳元金融机构授信提供担保。以上担保计划是各公司及子公司与交易对方初步协商后制定的预
案，实际授信银行、担保主体、担保金额和担保方式仍需公司及各子公司与交易对方进一步协商后确定，相
关担保事项以正式签署的担保协议为准。

上述担保均系公司及合并报表范围内全资子公司或控股子公司之间的担保，不作反担保安排。公司对
控股子公司具有实际控制权，其偿债能力、信用状况等良好，为其提供担保风险可控，因此本次担保上述控
股子公司的其他股东未按持股比例提供相应担保、亦未提供反担保具有合理性，公司对其提供的担保不会
损害公司的利益。

六、业务授权及办理
提请董事会授权管理层签署上述授信额度内的一切与授信有关的合同、协议、凭证及修订等各项法律

文件，授权期限至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此议案之日起12个月。
为确保公司担保计划的顺利实施及协商过程中有关事项及时得到解决，提请董事会授权公司法定代表

人或其指定的授权代理人在被担保的债务总额度不超过2,768, 875万元人民币（或等值外币）额度的前提
下，根据与各合作金融机构的协商情况适时调整实际担保金额和担保方式，并签署相关业务合同及其它法
律文件，授权期限至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此议案之日起12个月。

七、专项意见1、董事会认为：本次公司及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申请金融机构授信，并由相关方提供担保，目的是
为了满足公司及子公司日常经营需要，提高现金流水平，保障生产经营的正常进行；本次担保的财务风险处
于公司可控范围之内，公司有能力对其经营管理风险进行控制，不会影响公司及子公司正常经营，不存在损
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因此，同意公司及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申请金融机构授信，并由相关方
提供担保，同时授权公司法定代表人或其指定的授权代理人在不超过2,768, 875万元人民币（或等值外币）
额度的前提下，适时调整实际担保金额和担保方式，签署相关业务合同及其它法律文件。

本次担保为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或由全资子公司为公司、控股子公司为其下属子公司融资提供担保，不
作反担保安排，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况。2、监事会认为：本次公司及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申请金融机构授信，并由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或由全
资子公司为公司、控股子公司为其下属子公司提供担保，有利于提高公司及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流动性
水平，满足公司及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日常运营对现金的需求，优化公司及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现
金流状况，保证各项业务的正常有序开展，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因此同意申请金融机构授信并
由相关方提供担保。

八、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1、截至目前，公司及子公司不存在为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以外的主体提供担保；公司不存在逾期担
保的情况；不存在为大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提供担保的情况。2、本次拟提请董事会审议的公司对子公司以及子公司对子公司提供的担保额度折合人民币为不超过2,768, 875万元，占公司2022年末经审计的净资产的比例为57.10%；截至2023年3月29日，公司及其控股
子公司对外担保总余额为227,949.25万元，占公司2022年度未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4.70%，公司及其控
股子公司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提供的担保总余额为0，占公司2022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0%（外币按照2023年3月29日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受权公布人民币汇率中间价进行折算）。

九、备查文件1、《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决议》；2、《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3、公司交易概述表。
特此公告。

天齐锂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三月三十一日

股票代码：002466 股票简称：天齐锂业 公告编号：2023-015

天齐锂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增发公司A股或H股股份

一般性授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天齐锂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3年3月30日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增发公司A股或H股股份一般性授权的议案》。为满足本公司业务发展的需要，根据《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董事会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并由董事会转授权董事长及其授权人士决定单独
或同时配发、发行及处理不超过本公司已发行A股股份或H股股份各自数量的20%的A股和/或H股，或可
转换成该等股份的证券、购股权、认股权证或可认购公司和/A股或H股的类似权利（以下简称“一般性授
权”）。根据中国境内相关法规的规定，即使获得一般性授权，若发行A股股份仍需获得股东大会批准。具
体授权如下：

一、一般及无条件授权董事会并由董事会转授权董事长及其授权人士决定单独或同时配发、发行及处
理A股和/或H股或可转换成该等股份的证券、购股权、认股权证或可认购公司A股或H股的类似权利（以下
简称“类似权利”），及决定配发、发行及处理新股或类似权利的条款及条件，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条款：1、拟发行的新股的类别及数目；2、新股的定价方式及/或发行价格（包括价格区间）；3、开始及结束发行的日期；4、向现有股东发行的新股的类别及数目；及/或5、作出或授予可能需要行使该等权利的售股建议、协议、购股选择权、转股权或其他相关权利。

二、董事会或董事长及其授权人士根据前述第一段所述一般性授权决定单独或同时配发、发行及处理
（不论是否根据购股选择权或以其他方式）的A股股份和/或H股股份的数量（不包括以公积金转增股本的方
式发行的股份）分别不得超过公司于本议案获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通过时该类已发行的A股股份或H股股
份数量的20%。

三、如董事会或董事长及其授权人士已于本议案第五项所述授权有效期内决定配发、发行及处理A股
和/或H股或类似权利，且公司亦在授权有效期内取得监管部门的相关批准、许可或登记（如适用），则公司
董事会或董事长及其授权人士可在该等批准、许可或登记确认之有效期内完成相关配发、发行及处理等工
作。

四、授权董事会或董事长及其授权人士根据适用法律（包括但不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
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取得所有相关政府部门及/或监管机构的批准（如适用），行使一般性
授权。

五、一般性授权的有效期自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通过之日起至下列三者中最早的日期止：1、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通过之日后12个月届满之日；2、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结束之日；或3、公司股东于股东大会上通过特别决议案撤销或修订本议案所授予董事会的一般性授权之日。
六、授权董事会或董事长及其授权人士聘请与发行有关的中介机构，批准、签订及作出或促使签订及作

出其认为与根据上文所述行使一般性授权而配发、发行及处理任何新股股份有关的所有文件、契约及事宜、
办理必要手续、采取其他必要的行动。

七、授权董事会或董事长及其授权人士在新股配发时及发行完成后，根据公司新股配发及发行的方式、
种类、数目和新股配发及发行完成时公司股权结构的实际情况，增加公司注册资本并对公司章程做出适当
及必要的修订。

此事项尚需提交公司2022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天齐锂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三月三十一日

股票代码：002466 股票简称：天齐锂业 公告编号：2023-018

天齐锂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天齐集团参与转融通证券

出借业务的预披露公告
成都天齐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保证向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特别提示：
成都天齐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齐集团”）持有天齐锂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齐锂

业”或“公司”）A股股份416,316,432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25.37%。公司近日收到天齐集团《关于拟参与
转融通证券出借业务计划的告知函》，其计划于本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6个月内，以持有的天齐
锂业A股股份参与转融通证券出借业务，参与股份数不超过 16,412,215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比例的1%），出借股份的所有权不会发生转移。

一、股东的基本情况1、股东名称：成都天齐实业（集团）有限公司2、股东持有股份的总数以及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天齐集团持有公司A股股份416,316,432股，占公司当前总股本的25.37%。
二、本次转融通证券出借业务的主要内容1、参与该业务的原因：盘活天齐集团存量权益资产，提高其资产收益，实现资产保值增值；2、参与该业务的方式：转融通证券出借；3、参与该业务的期间：本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六个月内；4、借入方：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5、计划参与的股份来源及数量：天齐集团本次拟参与转融通证券出借业务的股份来源于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前持有的股份及其孳生的股份，数量不超过16,412,215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1%。若此期间公司
总股本发生变化的，参与股份数量将相应进行调整，比例不变，即可用于开展转融通证券出借业务的股份数
量按变动后的公司总股本相应调整。出借的部分股份将转入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转融通专用证券
账户，出借期间不登记在天齐集团名下，但出借股份的所有权不会发生转移；6、价格区间：在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的规则框架内，根据出借人与借入人双方协商确定。

三、其他相关说明及关风险提示1、天齐集团用于开展转融通证券出借业务的股份所有权不发生转移，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
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和持续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2、天齐集团将根据市场情况、公司股价情况等决定是否参与、如何参与转融通证券出借业务。本次业
务计划存在时间、价格的不确定性，也存在是否按期实施完成的不确定性；3、天齐集团将在本次转融通证券出借业务首次开展和期限结束时及时函告天齐锂业相关进展情况。
鉴于转融通证券出借周期较短，为保证出借人业务的灵活性，在开展业务期间, 在天齐集团转融通证券出
借公司股份数量余额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1%时，除涉及权益变动报告书外，公司将不再另行公告；4、本次开展转融通证券出借业务为天齐集团的正常业务行为，未违反《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深圳证
券交易所转融通证券出借交易实施办法（试行）》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公司将持续跟踪并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披露天齐集团转融通证券出借业务的进展情况，敬请
广大投资者谨慎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成都天齐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关于拟参与转融通证券出借业务的告知函》。
特此公告。

天齐锂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三月三十一日

股票代码：002466 股票简称：天齐锂业 公告编号：2023-017

天齐锂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全资子公司增资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天齐锂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天齐锂业”）于2023年3月30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三
十五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全资子公司增资的议案》，现将具体内容公
告如下：

一、本次增资事项概述1、本次增资事项的基本情况2018年5月30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重大资产购买方案的议
案》等议案，公司拟购买 Nutrien Ltd. 间接持有的 Sociedad Quimica y Minera de Chile S.A.（以下简称

“SQM”）已发行的A类股62,556,568股，总交易价款约为40.66亿美元。2018年 8月 29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全资子公司增资的议
案》，根据公司安排，由公司全资子公司天齐鑫隆科技（成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齐鑫隆”）作为本次交易
的实施主体，为增强其资本实力，推动本次交易的完成，公司对其进行增资。2022年7月19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全资子公司增资的议案》，拟
采用增资的方式向收购SQM股权实施主体天齐鑫隆注入资金，用于偿还贷款、项目建设及补充流动性等募
集资金用途。

公司全资子公司天齐鑫隆作为收购SQM股权实施主体，在股权收购及归还境外并购银团贷款的过程中
产生一定金额的内部关联往来借款。为增强天齐鑫隆资本实力，本次拟以货币资金57亿元人民币对其进
行增资，并全部计入注册资本。

本次增资不属于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
作》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增资事项在董事会权限范围，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2、本次增资前后的注册资本情况如下：

公司
名

称

天 齐 鑫
隆

股东
名

称

天 齐 锂
业

增资前的注册资本

金额
（万元）

1,153,470

币种

人民币

公司持股
比例（%）

100

拟增加的注册资本

金额
（万元）

570,000

币种

人民币

增资后的资产资本

金额
（万元）

1,723,470

币种

人民币

公司持股比
例（%）

100

3、本次增资后上述公司的股权结构图如下：

由于本次增资是公司对全资子公司进行增资，增资前后公司持有天齐鑫隆股权比例及天齐鑫隆股权结
构不变，公司合并报表范围不会发生变化。4、出资方式：现金，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

二、标的公司情况
（下转B342版）


